


物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导师
选聘及管理细则
[bookmark: _Hlk73610567]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浙江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行业产业指导教师选聘管理办法》（浙工大研〔2021〕15 号）文件要求，针对电子信息（光学工程方向）专业学位类别的特点和要求，制定物理学院专业学位行业产业指导教师（以下简称“行业产业导师”) 选聘及管理细则。
第一条 选聘条件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严格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较高，为人正派，社会声誉良好。
（二）具备履行校外指导教师职责的条件和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1.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行业执业资格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或资深管理人员。
2.具有电子信息、光学工程等相关行（企）业工程实践经验，有较强的解决本行业产业实际问题能力。专业博士行业指导教师应具有至少15年工程实践经验,且承担国家或省部级电子信息类科技项目，研究经费充足。
3.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原则上在退休前应能完整指导一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
第二条 选聘程序
学院每年开展一次行业产业导师新增选聘工作，选聘程序如下：
（一）个人申请。由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 
（二）学院审核。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和认定，审核认定通过的名单公示后报送学校研究生院。
（三）研究生院备案。
（四）通过审核的行业产业导师，在与学生建立指导关系后，由学院与行业产业导师签署当年度研究生培养聘任协议，并为已签署聘任协议的行业产业导师颁发聘任证书，聘期一般为3年。
第三条 行业产业导师职责
（一）参与学科与学位点建设、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教材开发、教学改革、案例开发、研究生实践课程的建设和教学等工作。
（二）联合指导研究生，与校内导师共同制定个性化的专业实践计划，指导研究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为所指导的研究生从事课题研究及专业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并协助指导学位论文。
（三）与校内导师共同开展学术道德、思想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等工作。及时掌握研究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工作、生活、思想、心理等方面动态，并与校内导师进行沟通。

第四条 行业产业导师管理
学院对聘任的行业产业导师进行考核，在行业产业导师聘期最后一年（一般为聘期第三年）进行。考核内容包括履职情况、工作成效等。考核合格，经导师个人申请，学院予以续聘。考核合格的行业产业导师，可参加学校 “优秀行业产业导师”的评选，学校对优秀行业产业导师进行表彰。
行业产业导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解除聘任合同：
1.存在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问题的；
2.因身体健康、工作调动等原因不能继续履职的；
3.本人或指导的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发生学术失范行为的；
4.所指导研究生被撤销学位论文或抽检“存在问题论文”的；
5.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等认定其它须解除聘任合同的情况。
第五条 本办法如与上级部门最新政策要求不一致的，按上级部门相关要求执行。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物理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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